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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27 
 
 
 
 

     電話 Tel : 2867 5357    傳真 Fax : 2530 1368  /  2868 3942 (CR) 

 
來 函 檔 號  ： FEHD/K (CR) 2/3/105 Pt. 3 
本 函 檔 號 ： CB(3)/PAC/R51 

 
香 港 中 環 昃 臣 道 8 號 立 法 會 大 樓  
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 
(經 辦 人 ： 朱 盛 華 女 士 ) (傳 真 號 碼  : 2537 1204) 
 
 
朱 女 士 ：  

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公 開 聆 訊  - 第 51 號 報 告 書 公 眾 街 市 的 管 理 (第 6 章 ) 

2008 年 12 月 11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 
 

 就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於 本 年 12 月 12 日 來 函 提 出 有 關 第 51 號 報 告

書  – 公 眾 街 市 的 管 理 (第 6 章 ) 的 問 題 (a)至 (i)項 ， 現 答 覆 如 下 ：  

 
(a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人 員 進 行 街 市 檔 位 視 察 和 監 管 查 核 工

作 時 所 用 的 核 對 表 ， 列 明 查 核 的 項 目 ∕ 地 方 ；  

 
食 環 署 的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街 市 管 理 )、衞 生 督 察 (街 市 管 理 )、巡 察

員 (街 市 )及 街 市 管 工 (或 街 市 助 理 等 處 理 相 同 工 作 的 人 員 )均 須

按 照 附 件 一 的 視 察 工 作 指 引 ， 就 街 市 的 日 常 運 作 及 管 理 進 行 視

察 和 監 管 。  

 
就 已 外 判 街 市 管 理 的 公 眾 街 市 而 言 ， 食 環 署 亦 成 立 街 市 管 理 專

責 小 組 ， 由 巡 察 員 做 組 長 ， 每 天 到 不 同 街 市 進 行 突 擊 巡 邏 ， 監

察 承 辦 商 的 表 現 。 請 參 看 附 件 二 的 街 市 管 理 情 況 視 察 記 錄 。  



 -  208 -

 
(b) 就 在 其 他 公 眾 街 市 執 行 查 核 工 作 ， 以 找 出 不 當 的 分 租 行 為 (參 閱

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(審 計 報 告 )第 4.14(c)段 )， 提 供 有 關 計 劃 和 時

間 表 的 詳 情 ；  

 
食 環 署 除 會 跟 進 審 計 署 發 現 的 懷 疑 分 租 個 案 外 ， 也 會 加 強 對 分

租 風 險 較 高 的 攤 檔 進 行 日 常 監 察 ， 如 商 業 登 記 上 的 名 字 與 檔 主

不 符 、 攤 檔 長 期 由 其 他 人 士 營 運 ， 或 有 其 他 分 租 的 跡 象 ， 便 會

深 入 調 查 及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， 決 定 攤 檔 是 否 涉 及 分 租 。 分 租 風 險

高 的 攤 檔 包 括 ：  

 
(i) 被 投 訴 分 租 的 攤 檔 ；  

(ii) 檔 主 缺 勤 超 過 6 個 月 的 攤 檔 ；  

(iii) 由 不 同 人 士 承 租 但 展 示 相 同 招 牌 的 攤 檔 ； 或  

(iv) 現 付 租 金 遠 低 於 市 值 租 金 的 攤 檔 。  

 
本 署 計 劃 於 三 個 月 內 就 上 述 類 別 個 案 進 行 資 料 蒐 集 ， 有 關 資 料

包 括：缺 勤 情 況、 助 手 僱 用 記 錄 及 強 積 金 記 錄、攤 檔 的 水 /電 費

單 、 收 支 記 錄 等 。 在 分 析 個 案 情 況 後 ， 再 就 懷 疑 個 案 作 出 進 一

步 調 查 。  

 
(c) 審 計 報 告 第 4.15(b)段 載 述 食 環 署 採 用 “一 切 可 行 的 方 法 ”搜 集 證

據 ， 以 證 實 分 租 個 案 ， 請 提 供 有 關 方 法 的 詳 情 ；  

 
本 署 會 按 個 案 情 況 靈 活 採 用 下 列 方 法 搜 集 證 據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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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安 排 管 工（ 街 市 ）/街 市 助 理 /街 市 管 理 承 辦 商 每 兩 個 星 期

至 少 查 核 所 有 街 市 攤 檔 經 營 者 的 身 分 一 次 ， 並 記 錄 查 核

結 果 。 一 旦 發 現 有 未 獲 授 權 的 人 士 在 攤 檔 營 業 ， 會 向 其

提 出 警 告 ， 不 理 會 警 告 者 即 視 為 違 反 《 公 眾 街 市 規 例 》

第 5 條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本 署 會 提 出 撿 控 。 承 租 人 亦 會 因 為

違 反 租 約 條 款 而 遭 警 告 ， 如 無 合 理 解 釋 ， 食 理 署 最 終 可

終 止 租 約 。  

 

(ii) 倘 檔 主 申 請 登 記 助 手 ， 本 署 會 要 求 有 關 承 租 人 及 助 手 簽

署 承 諾 書 ， 聲 明 登 記 助 手 非 攤 檔 的 擁 有 人 、 承 讓 人 或 分

租 承 租 人 ， 或 就 攤 檔 持 有 其 他 任 何 未 經 本 署 批 准 的 利

益 。 任 何 人 士 如 作 出 虛 假 聲 明 ， 不 單 會 被 取 消 租 約 ， 亦

可 被 刑 事 起 訴 。 另 外 ， 承 租 人 須 出 示 登 記 助 手 的 僱 用 紀

錄 以 供 查 閱 和 覆 印 存 檔 ， 以 便 日 後 覆 查 。  

 

(iii) 倘 承 租 人 持 續 缺 勤 ， 本 署 職 員 會 約 見 承 租 人 ， 要 求 證 明

他 仍 負 責 攤 檔 的 運 作 ， 例 如 能 否 出 示 助 手 的 强 積 金 記

錄 、 攤 檔 的 水 /電 費 單 、 收 支 記 錄 等 。 如 搜 集 所 得 資 料 顯

示 承 租 人 已 不 再 負 責 攤 檔 的 運 作 、 本 署 會 徵 詢 法 律 意

見 ， 以 確 定 有 否 分 租 。 本 署 會 因 應 資 源 ， 爭 取 把 承 租 人

持 續 缺 勤 的 時 間 由 6 個 月 縮 短 至 3 個 月 ， 即 作 出 跟 進 。  

 

(iv) 過 往 ， 本 署 都 要 求 承 租 人 或 其 授 權 人 續 訂 街 市 攤 檔 租 約

時 簽 署 延 長 租 約 同 意 書 ， 但 並 無 註 明 須 由 承 租 人 親 自 提

交 已 簽 署 的 同 意 書 。 除 非 有 合 理 原 因 ， 將 來 承 租 人 必 須

親 自 到 本 署 辦 事 處 簽 署 新 租 約 。  
 

(v) 本 署 會 在 新 簽 訂 的 租 約 中 規 定 承 租 人 以 自 己 名 義 申 請

商 業 登 記，並 在 攤 檔 展 示 商 業 登 記。本 署 會 安 排 職 員 定

期 檢 視 攤 檔 的 商 業 登 記，遇 有 懷 疑 個 案 便 會 進 行 調 查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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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審 計 報 告 第 5.6 段 所 述 的 街 市 A 檔 位 營 業 時 間 ， 是 否 經 食 環 署

核 准 後 才 訂 定 ， 以 及 為 何 其 營 業 時 間 比 公 眾 街 市 的 許 可 營 業 時

間 為 短 ；  

 
 街 巿 A 的 開 放 時 間 和 其 他 公 眾 街 巿 一 樣 ， 都 是 由 早 上 六 時 至 晚

上 八 時 ， 熟 食 中 心 部 份 則 開 放 至 深 夜 。 街 巿 A 內 的 兩 個 租 戶 ，

分 別 經 營 地 面 樓 層 的 熟 食 中 心 和 地 庫 層 的 檔 位 ， 只 要 他 們 不 違

反 租 約 規 定 的 話 ， 可 按 其 經 營 業 務 自 行 決 定 個 別 檔 位 的 開 放 時

間 。 現 時 ， 街 巿 A 的 美 食 廣 場 的 營 業 時 間 是 早 上 七 時 至 深 夜 一

時 ； 地 庫 的 檔 位 則 開 放 至 下 午 五 時 。  

 
(e) 關 於 審 計 報 告 第 5.4 段 和 第 5.9 段 ， 請 解 釋 ：  

 
(i) 當 時 的 市 政 局 在 1993 年 批 准 把 街 市 A 的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服

務 外 判 予 兩 名 租 戶 的 背 景 和 理 由 ；  

 
街 巿 A 佔 用 一 幢 酒 店 建 築 物 地 面 及 地 庫 兩 層 ， 分 別 設 有 13

個 及 8 個 攤 檔。當 時 的 巿 政 局 計 劃 街 巿 參 考 超 級 巿 場 經 營 模

式，出 售 新 鮮 食 品 及 其 他 雜 類 貨 品。巿 政 局 於 1992 年 10 月

接 收 街 巿 A，同 意 以 公 開 競 投 方 式 出 租 街 巿 A 的 各 個 檔 位 。

此 外，物 業 公 契 訂 明，財 政 司 法 團 是 街 巿 A 和 垃 圾 收 集 站 的

業 主 ， 須 負 責 街 巿 和 垃 圾 收 集 站 的 管 理 和 保 養 工 作 。  

 
1993 年 1 月 ， 當 局 收 到 84 份 標 書 ， 包 括 項 目 發 展 商 附 屬 的

甲 公 司 和 乙 公 司 的 標 書。標 書 評 審 小 組 考 慮 到 個 別 攤 檔 的 投

標 價 接 近 公 平 巿 值 租 金 ， 以 及 街 巿 的 攤 檔 會 全 部 租 出 ， 因 而

接 納 了 甲 公 司 和 乙 公 司 分 別 就 街 巿 A 地 下 和 地 庫 的 攤 檔 所 遞

交 的 標 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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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後 ， 當 局 決 定 與 兩 名 投 標 者 磋 商 ， 進 一 步 修 訂 出 租 條 款

內 容 ， 包 括 局 方 接 納 兩 家 公 司 的 要 約 條 件 ， 即 由 租 戶 承 租

所 有 攤 檔 ， 否 則 要 約 無 效 ； 另 一 方 面 ， 局 方 則 提 出 由 甲 公

司 和 乙 公 司 共 同 負 責 街 市 和 垃 圾 收 集 站 的 管 理 和 保 養 工

作 。 市 政 局 認 為 無 論 從 財 政 角 度 或 其 他 方 面 考 慮 ， 上 述 安

排 都 非 常 有 利 。 局 方 認 為 ， 假 如 接 納 原 先 的 標 書 ， 市 政 局

則 要 負 責 街 巿 的 保 安 、 潔 淨 、 公 用 設 施 和 保 養 服 務 ， 也 將

涉 及 龐 大 的 開 支 和 人 力 資 源 。 市 政 局 亦 希 望 以 獨 特 和 對 局

方 有 利 的 方 式 經 營 街 市 ， 認 為 上 述 安 排 能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。  

 
市 政 局 批 准 訂 立 兩 份 租 約 ， 把 街 巿 A 地 下 和 地 庫 的 攤 檔 分 別

租 予 甲 公 司 和 乙 公 司 ， 每 年 總 租 金 為 293 萬 元 。 合 約 條 款 同

時 列 明 承 租 人 可 於 合 約 到 期 後 自 動 續 約 3 年 。 市 政 局 亦 批 准

與 甲 公 司 和 乙 公 司 簽 訂 管 理 及 保 養 服 務 協 議 ， 為 期 3 年

(1994 – 1997)， 合 約 總 值 每 年 135 萬 元 。  

 
(ii) 食 環 署 在 2000 年、2003 年 和 2006 年 以 單 一 投 標 方 式 把 街 市

A 的 管 理 和 維 修 保 養 服 務 合 約 批 予 租 戶 的 理 由，以 及 進 行 單

一 投 標 的 過 程 ；  

 
承 租 人 在 1996 年 3 月 30 日 去 信 巿 政 局，表 示 有 意 把 街 巿 地

下 改 建 為 美 食 廣 場，局 方 無 須 承 擔 任 何 費 用；承 租 人 會 完 全

負 責 保 養 和 維 修 美 食 廣 場 的 用 具、設 備、洗 滌 設 施、通 風 系

統 和 任 何 其 他 與 擬 議 改 建 工 程 相 關 的 固 定 裝 置 /設 備。承 租 人

提 出 條 件 為 當 新 的 租 約 在 約 滿 後 可 續 期 3 年，租 金 得 按 巿 政

局 當 時 的 街 巿 租 金 政 策 予 以 調 整 。  

 
1996 年 底，巿 政 局 批 准 改 建 的 建 議 和 按 議 定 的 條 款，把 街 巿

地 下 和 地 庫 的 攤 檔 分 別 續 租 予 租 戶 甲 公 司 和 乙 公 司 ， 租 期 3

年 。 租 約 內 同 時 訂 明 約 滿 後 可 續 3 年 。  



 -  212 -

 

 
1997 年 3 月 ，巿 政 局 同 意 把 管 理 及 保 養 服 務 協 議 續 批 予 甲 公

司 和 乙 公 司 ， 也 是 為 期 三 年 (1997 – 2000)。 簽 訂 的 管 理 合 約

中 第 2(a)條 款 說 明〝 ...the Contractors’ appointment herein shall 

be for a term of 36 months commencing from the 18th day of 

April 1997 to the intent that this Agreement shall co-exist with 
the respective tenancy agreements ...〞 . 

 
鑒 於 上 述 租 約 及 管 理 合 約 的 條 款 所 限 ， 庫 務 局 於 2000 年 4

月 批 准 食 環 署 無 須 經 過 公 開 招 標 把 街 巿 A 的 攤 檔 續 租 予 租

戶 甲 公 司 和 乙 公 司 ， 以 及 把 管 理 及 保 養 服 務 協 議 續 批 予 該

兩 家 公 司 ， 為 期 3 年 (2000 – 2003)。 但 庫 務 局 也 同 時 表 示

「 …… 不 宜 訂 立 任 何 條 文 規 定 政 府 日 後 須 與 有 關 公 司 續

約，或 規 定 租 約 與 管 理 及 保 養 服 務 協 議〝 並 存 〞」，以 及「 ……

假 如 食 環 署 有 理 由 認 為 應 採 取 單 一 或 局 限 性 招 標 程 序 ， 應

先 根 據《 物 料 供 應 及 採 購 規 例 》第 325 條 取 得 庫 務 局 批 准。」

食 環 署 亦 於 續 約 時 將 有 關 約 滿 自 動 續 約 的 合 約 條 款 刪 除 。  

 
在 上 述 租 約 和 管 理 合 約 即 將 期 滿 前 ， 食 環 署 諮 詢 法 律 意 見 關

於 街 巿 A 的 物 業 管 理 和 維 修 等 問 題 。 署 方 理 解 根 據 街 巿 和 大

樓 主 結 構 的 情 況 ， 酒 店 方 面 未 必 同 意 任 何 屬 第 三 者 的 承 辦

商 ， 每 日 經 過 酒 店 私 人 地 方 ， 替 公 眾 街 巿 進 行 維 修 保 養 。 署

方 充 分 考 慮 了 法 律 意 見 ， 作 出 了 評 估 ， 向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

表 示 若 由 第 三 者 負 責 街 巿 管 理 及 保 養 服 務 的 話 ， 可 以 預 見 酒

店 管 理 層 將 採 取 不 合 作 的 態 度 ， 故 意 拖 延 甚 至 拒 絕 讓 新 承 辦

商 進 出 酒 店 唯 一 可 進 行 保 養 工 程 的 範 圍 /私 人 地 方 。  

 
署 方 提 交 建 議 給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批 准 以 單 一 招 標 方 式 邀 請

甲 公 司 和 乙 公 司 聯 合 承 投 管 理 及 保 養 服 務 協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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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05 年 9 月，管 理 合 約 將 要 完 結 前，署 方 再 諮 詢 法 律 意 見，

知 悉 從 法 律 觀 點 來 看 ， 署 方 在 公 契 下 應 有 足 夠 權 利 去 行 使 和

進 行 管 理 維 修 等 工 作 。 至 於 委 託 哪 家 管 理 公 司 負 責 街 巿 和 垃

圾 收 集 站 的 管 理 和 保 養 工 作 ， 則 屬 行 政 考 慮 。 不 過 ， 署 方 也

留 意 到 ， 法 律 意 見 認 為 酒 店 業 主 和 整 幢 大 廈 的 發 展 商 和 管 理

層 可 能 會 限 制 其 他 人 進 出 維 修 用 的 通 道 ， 屆 時 公 契 的 詮 釋 將

會 引 起 爭 議 。 署 方 在 充 分 考 慮 上 述 法 律 觀 點 後 ， 於 是 以 2003

年 的 相 同 理 據 向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再 度 提 出 以 單 一 招 標 方 式

處 理 上 述 管 理 及 保 養 服 務 合 約 ， 並 得 到 批 准 。  

 
(f) 廉 政 公 署 在 2008 年 7 月 給 食 環 署 的 函 件 副 本 (參 閱 審 計 報 告 第

5.7 段 )；  

 
請 參 閱 附 件 三 。  

 
(g)   規 劃 大 角 咀 街 巿 和 愛 秩 序 灣 街 巿 時 所 依 據 的 指 引 /原 則，以 及 這

些 指 引 /準 則 如 何 實 際 應 用 於 這 些 街 的 的 規 劃 工 作 (參 閱 審 計 報

告 第 6.3 至 第 6.7 段 )；  

    
 規 劃 大 角 咀 街 巿 和 愛 秩 序 灣 街 巿 時 所 依 據 的 指 引 /原 則，大 致 依

據 1987 年 當 時 的 巿 政 局 採 用 以 下 原 則 來 興 建 和 設 計 街 巿 –  

 街 巿 應 設 於 住 宅 區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中 心 位 置  

 服 務 範 圍 內 應 有 足 夠 的 需 求 以 支 持 街 巿 內 提 供 的 檔 位 數

目。當 局 應 充 分 考 慮 來 自 零 售 店 舖 的 競 爭，包 括 公 共 和 私 人

屋 邨 的 街 巿 、 超 級 巿 場 和 新 鮮 糧 食 店  

 應 消 除 來 自 附 近 售 賣 濕 貨 的 街 頭 小 販 的 競 爭  

 須 因 應 街 巿 的 經 營 能 力，把 遷 置 小 販 的 承 擔 範 圍 定 在 切 合 實

際 的 水 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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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997 年 4 月，巿 政 署 就 興 建 大 角 咀 街 巿 進 行 經 營 能 力 研 究 。

有 關 研 究 的 結 論 認 為 有 理 據 支 持 興 建 大 角 咀 街 巿 。 經 營 能 力 研

究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：  

 新 街 巿 服 務 範 圍 內 的 人 口 ： 59,300(按 1991 人 口 統 計 數 據 ) 

 根 據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和 準 則 》的 計 算 所 需 的 街 巿 檔 位 數 目 ：

247 個  

 附 近 的 超 級 巿 場 數 目 ： 3 間  

 附 近 的 持 牌 新 鮮 糧 食 店 數 目 ： 32 間  

 附 近 的 持 牌 小 販 數 目 ： 40 間  

 署 方 從 以 上 研 究 數 據，認 為 擬 建 的 檔 位 數 目 為 170 是 合 理 的

安 排 。 隨 後 ， 在 1998 年 9 月 ， 基 於 地 盤 面 積 限 制 和 檔 位 設

計 改 良 等 因 素 ， 署 方 同 意 檔 位 數 目 下 調 至 127 個 。 至 1999

年 底，署 方 檢 討 了 檔 位 數 目 和 183 遷 置 小 販 的 數 目 承 擔 的 對

比 ， 認 為 街 巿 具 經 營 能 力 。  

 在 2000 年 5 月 初 ， 食 環 署 再 檢 討 了 在 旺 角 區 公 眾 街 巿 的 使

用 率，包 括 到 訪 街 巿 的 人 數、街 巿 提 供 的 攤 檔 位 數 目 及 空 置

率 等 ， 得 悉 ：  

—  平 均 每 日 到 訪 街 巿 的 人 數：例 如 花 園 街 街 巿 (6 000 人 )、

旺 角 街 巿 (1 200 人 )、 大 角 咀 臨 時 街 巿 (5 000 人 )；  

—  街 巿 提 供 的 攤 檔 位 數 目 ： 例 如 花 園 街 街 巿 (192 檔 位 )、

旺 角 街 巿 (146 檔 位 )、 大 角 咀 臨 時 街 巿 (194 檔 位 )； 以 及  

—  街 巿 空 置 率 ： 例 如 花 園 街 街 巿 (2.6%) 、 旺 角 街 巿

(51.4%)、 大 角 咀 臨 時 街 巿 (23.7%) 

 
署 方 在 2000 年 5 月 提 交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尋 求 批 准 撥 款 的 工 務

小 組 委 員 會 文 件 中 也 說 明 ， 新 街 巿 是 用 以 遷 置 油 尖 區 內 的 大 角

咀 臨 時 街 巿 、 界 限 街 街 巿 、 廣 東 道 臨 時 熟 食 巿 場 和 大 角 咀 臨 時

熟 食 巿 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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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規 劃 愛 秩 序 灣 街 巿 方 面，在 2000 年 9 月，食 環 署 完 成 了 就 擬

建 愛 秩 序 灣 街 市 進 行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， 須 興

建 新 街 市 來 應 付 新 增 人 口 的 需 要 ， 並 遷 置 在 金 華 街 一 帶 的 街 頭

小 販 ， 以 解 決 環 境 衞 生 的 問 題 。  

 
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提 出 ：  

—  愛 秩 序 灣 填 海 區 房 屋 發 展 為 30,000 人 提 供 居 所，須 興 建 新 街

市 來 應 付 新 增 人 口 的 需 要  

—  金 華 街 一 帶 共 196 檔 街 頭 小 販，其 活 動 製 造 環 境 衞 生、街 道

清 潔 、 噪 音 、 異 味 及 阻 街 問 題  

—  2001 年 6 月 署 方 就 擬 建 街 市 附 近 的 零 售 設 施 進 行 了 調 查，認

為 有 關 設 施 不 足 以 應 付 地 區 的 市 場 服 務 需 求，得 悉 以 下 零 售

設 施 情 況 –  

  超 級 市 場 數 目 : 2 間  

 其 中 一 間 超 巿  – 600 平 方 米 (只 有 1 蔬 菜 檔 /架 ) 

 另 一 間 超 巿  – 1,220 平 方 米 (有 1 鮮 肉、1 鮮 魚 /海 鮮 檔 及

1 蔬 菜 檔 ) 

—  填 海 區 內 新 鮮 糧 食 店 ： 3 間  
  
 基 於 以 上 研 究 結 果，署 方 在 2001 年 11 月 向 立 法 會 工 務 小 組 委 員

會 提 交 撥 款 申 請，在 審 批 後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撥 款 批 准 有 關 工

程 。  

 
(h) 就 愛 秩 序 灣 街 市 的 規 劃 向 立 法 會 和 東 區 區 議 會 提 交 的 相 關 文 件

(參 閱 審 計 報 告 第 6.16 和 第 6.17 段 )；  

 
 食 環 署 提 交 東 區 區 議 會 文 件 ， 匯 報 2004 年 初 的 兩 項 問 卷 調 查 結

果 和 署 方 建 議 擱 置 工 程 計 劃 在 附 件 四、區 議 會 2004 年 3 月 4 日

會 議 記 錄 、 立 法 會 2004 年 3 月 19 日 個 案 會 議 記 錄 、 署 方 後 來

在 2004 年 4 月 23 日 的 覆 函 ， 分 別 在 附 件 五 至 附 件 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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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自 大 角 咀 街 市 於 2005 年 12 月 啟 用 以 來 ， 街 市 舉 行 的 市 場 推 廣

活 動 ， 以 及 有 關 活 動 的 成 效 ；  

 
 自 大 角 咀 街 巿 啓 用 以 來， 街 巿 舉 行 的 活 動 共 20 項， 包 括 開 幕 宣

傳 、 節 日 裝 飾 、 烹 飪 示 範 、 傳 播 健 康 訊 息 的 展 板 展 覽 ， 消 費 大

抽 獎 和 為 租 戶 提 升 服 務 技 巧 的 增 值 工 作 坊 。 活 動 詳 情 和 成 效 ，

見 附 件 八 。  

 

 
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 

 
   (勞 月 儀                代 行 ) 

 

 

 
2008 年 12 月 16 日  

連 附 件  

 
副 本 送  :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

  (經 辦 人  :甯 漢 豪 女 士 )(傳 真 號 碼 : 2596 0729) 

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 

  (經 辦 人  :  何 兆 康 先 生 )(傳 真 號 碼 : 2136 3281) 

  審 計 署 署 長  

  (經 辦 人  :伍 梁 慧 芬 女 士 )(傳 真 號 碼 : 2587 9741) 

 

 
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件三至七並無在此隨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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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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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角咀街市推廣活動 
日期 活動名稱 內容 

11月-12月 開幕宣傳 -張貼路旁橫額 
-張貼貼紙於街市週邊垃圾箱 
-在地鐵站和巴士站登廣告 
-派發海報予附近居民組織及非政府機構

2005 年 

12 月 「開幕酬賓大奬賞」 -親臨街市簽名支持，可得紀念品 
參與人數: 3,500 人 

1 月 「認識禽流感」街市巡迴展覽 -展板展覽 
參與人數:100 人 

1 月 「財神歡賀慶吉祥 街市購物

樂洋洋」 
-節日裝飾 
-揮春書法表演 
-財神派發紀念品 
參與人數: 900 人 

1 月- 2 月 「考眼光、贏福袋」競猜遊戲 -競猜食物總值，贏取禮品 
參與人數:62 人 

2 月 「健康湯水篇」增值工作坊 -烹飪示範 
參與人數: 63 人 

3 月- 4 月 「開心消費大抽獎」 -在街市購物消費，集齊印花，可換取抽

獎劵及禮品 
參與人數: 9,500 人 

4 月 「樂在園林中」增值工作坊 -講解植物護理的知識和插花技巧 
參與人數: 26 人 

5 月 「齊來街市迎端陽 烹調煮食

添氣氛」 
-節日裝飾 
-播放烹飪示範錄影片段 
-烹飪示範 
參與人數: 150 人 
93%的參加者對活動表示滿意/非常滿意

89%的參加者支持舉辦同類型活動 
5 月 - 6 月 「認識日本腦炎」街市巡迴展

覽 
-展板展覽 
參與人數: 100 人 

8 月 「公眾街市 優質顧客服務」

增值工作坊 
-講解提升顧客服務的技巧 
參與人數: 54 人 

9 月 「烹調煮食迎中秋 街市購

物樂滿分」 
-節日裝飾 
-烹飪示範 
參與人數: 160 人 
92%的參加者對活動表示滿意/非常滿意

90%的參加者支持舉辦同類型活動 

2006 年 

10 月 「高齡健康」街市巡迴展覽 -展板展覽 
參與人數: 100 人 

附件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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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 月 「西廚樂滿 FUN」增值工作

坊 
-烹飪示範 
參與人數: 110 人 
92%的參加者對活動表示滿意/非常滿意

2 月 農曆新年 -節日佈置 
-財神派發利是封 
參與人數: 1,000 人 

9 月 中秋節 - 燈謎 -節日佈置 
-猜中燈謎，可得禮品 
參與人數: 1,000 人 

2007 年 

11月-12月 幸運大抽獎 -購物消費，可換領抽獎劵，贏取禮品 
參與人數: 2,000 人 

2 月 新春宣傳活動  
- 歡樂幸運輪 
- 幸運大抽獎 

-購物消費，可玩幸運輪，贏取禮品 
-購物消費，可換領抽獎劵，贏取禮品 
參與人數: 2,500 人 

9 月 中秋節 -節日佈置 

2008 年 

10 月 國慶節 - 換領禮物大行動 -購物消費，可換領禮品 
參與人數: 750 人 

 
 


